
信息披露3737 2026年7月1日 星期三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88701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总计为 28,140.78万元，其中 2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合计为 20,
431.66万元，占账面余额的72.61%；公司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总计为8,965.93万元，其中2年以上

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合计为8,252.56万元，占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总额的92.04%。受到环

保行业整体应收账款风险影响，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公司按照账龄组合的方式对公司的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公司的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回收产生重大不利因素，公司需计提的坏账准备

总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继而增加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 业绩持续亏损和净资产为负的不确定性风险风险

受到环保行业整体周期下行压力影响，行业市场规模增长放缓，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应收账款风

险突出。2022-2026年一季度，受到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下滑与部分应收账款收回困难的影响，公司业

绩持续亏损。公司自2023年起调整经营战略以应对的行业整体的盈利下行与应收账款风险。随着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逐步生效，亏损趋势已得到较为明显的缓解。但由于影响公司经营的

内外部因素较为复杂，若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公司的应收

账款回收产生重大问题等不利因素，公司业绩将可能产生持续亏损和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卓锦股份”）于2026年6月4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

证科创公函【2026】0275号）就函件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落实，现就函件相关问题回

复如下：

一、关于经营业绩。年报显示，（1）公司环境治理工程业务，以EPC模式为主，按照累计实际发生

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并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2）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 12,
654.69万元，同比大幅下降47.81%，主要系公司主动提高项目筛选标准、收缩传统业务规模所致。（3）
分季度看，2025年四季度营业收入 5,494.52万元，占全年 43.42%，季节性特征明显。（4）2023-2025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34,683.21万元、24,249.15万元、12,654.69万元，呈持续下滑趋势。2023-2025年净利

润分别为-12,088.64万元、-8,220.22万元、-6,047.78万元，持续亏损。2023-2025年，公司净资产分别

为28,109.01万元、19,888.78万元、13,927.41万元，持续减少。

请公司：（1）结合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市场变化、竞争格局变化、主要客户采购需求变动，量化分

析公司营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原因及合理

性；（2）列示2025年度第四季度前十大客户名称、合作年限、合同内容、合同金额、履约进度、收入确认

时点及金额、收入确认依据、毛利率、信用政策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收入

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对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9号——财务类退

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说明2025年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完整、准确；（4）结合在手订单具体

构成、预计执行周期、收入确认时点，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以及公司改

善经营的举措；（5）说明公司净资产大幅减少的原因，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资产减值情况等，说明公司

拟改善净资产状况的措施，并提示相关不确定性风险。

一、公司回复：

（一）结合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市场变化、竞争格局变化、主要客户采购需求变动，量化分析公司

营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结合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市场变化、竞争格局变化、主要客户采购需求变动，量化分析公司营

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2023年-2025年营业收入及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环境修复
工业污染源治理

环保产品销售与服务
合计

2025年度
金额

8,579.35
2,788.80
1,286.54
12,654.69

占比（%）
67.80
22.04
10.16
100.00

2024年度
金额

15,389.29
6,508.03
2,351.83
24,249.15

占比（%）
63.46
26.84
9.70

100.00

2023年度
金额

26,273.88
7,441.55
967.78

34,683.21

占比（%）
75.75
21.46
2.79

100.00
如上表所述，公司营业收入呈下降趋势，从业务结构来看，环境修复业务贡献率超过60%，仍是公

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2）环保行业市场变化、竞争格局变化、主要客户采购需求变动

2025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各级政府在大气治理、水环境修复、固废处理等领

域的预算有所削减，环保投入不可避免地被压缩。从PPP项目退库、环保企业债务违约，到部分细分

领域产能过剩，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

整体上，2025年是环保行业存量特征极为明显的一年。随着“十三五”与“十四五”环保整体规划

的环保投资进入收尾阶段，环保工程类业务及工程配套业务基本上进入存量节奏，市场增长速度大幅

降低，部分细分领域产生负增长。大部分环保企业的业绩均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整个产业链上下与工

程有关的业务均受到影响。

以公司主营业务占比最大的土壤与地下水修复业务为例，根据2025年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

中国招标投标公示平台等相关网站的数据统计。2025年修复治理类工程类项目整体趋势向“小批量、

多频次转变”。修复治理类工程项目总金额由 2024 年度 71.4 亿元下滑至 28.5 亿元，规模下降约

60.1%，但项目个数大幅增长74.8%。小批量多频次转变的行业趋势在行业整体规模下降的同时，也

部分增加了公司业务开展与实施的成本。

综上所述，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主要系公司积极推动业务结构升级转型战略；传统业务在新承接业

务时，进一步加强对业主资信、履约等情况的评判，选择承接资信状况较好、经济实力较强、履约记录

更优质的业主单位的项目，以应对市场风险，整体市场规模呈保守性收缩态势。同时，高毛利水平的

先进自研技术业务订单尚未实现显著营收转化，综合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有所减少所致，具备合理性。

0.
2. 是否与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卓锦股份（688701）
高能环境（603588）
建工修复（300958）
博世科（300422）
万德斯（688178）
维尔利（300190）

京源环保（688096）
津膜科技（300334）
永清环保（300187）

业务类型

环保工程服务
环保工程服务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环境综合治理

环保行业
环保工程

工业废水处理
分离膜及水处理设备、污水

处理等
环境治理业务

2025年度

12,654.69
111,223.22
60,228.39
124,451.68
50,076.41
38,635.84
30,754.07
23,940.69
18,057.47

2024年度

24,249.15
163,326.79
79,653.20
86,591.69
62,158.14
67,465.71
28,496.54
24,215.68
15,097.38

变动率
（%）
-47.81
-31.90
-24.39
43.72
-19.44
-42.73
7.92
-1.14
19.61

备注

水处理为主

水处理为主

垃圾焚烧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较2024年度下滑47.81%，公司受到民营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相对较高与主要应收账款问题在2025年末前尚处于解决状态的影响，2025年度经营策略更加保守对

业务采取主动收缩态势，避免因应收账款进一步累积导致现金流风险扩大；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除了

以水处理业务为主的博世科、京源环保，以及以垃圾焚烧业务为主的永清环保，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

环保工程相关业务营业收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与公司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二）列示2025年度第四季度前十大客户名称、合作年限、合同内容、合同金额、履约进度、收入确

认时点及金额、收入确认依据、毛利率、信用政策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2025年度第四季度前十大客户明细列示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客户名称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客户6

客户7

客户8

合
作
年
限

1年

1年

2-3
年

1年

1年

4-5
年

1-2
年

1-2
年

合同内容

按照合同的相
关要求，以及通
过评审备案的

《风 险 评 估 报
告》、《管 控 方
案》及设计图纸
中的要求，编制
管控实施方案
并通过评审，完
成场地土壤及
地下水等风险
管控工作，最终
通过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评审。
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施工所需
材料和设备购
置并安装，直至
原制气厂南区
地块污染土壤
修复项目竣工
验收合格及地
块移出安徽省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和
缺陷责任期内
的保修、移交、
备案等相关资
料的办理等工
程总承包项目
的全部工作。

负责开展废水
处理施工图纸
的设计、废水处
理设备采购、设
备安装、调试、
技术指导工作

根据合同条款
约定完成废水
处理装置 (含废
气)设计、生产/
制 造/购 买 、包
装/运输、提供安
装或安装指导、
检测、调试/试运
行、合规图纸、
质量保修服务

等

供水管网品质
提 升 工 程 ——
峡口水厂、廿八
都水厂及加压
泵站智能化提

升改造工程

开发区农村生
活污水终端设
备供货及安装

场地平整；固体
废物进行筛分
外运处置；施工
过程产生的废
水和废气进行
收集和处置。

水环境整治提
升工程项目

合 同
金额

2,784.79

6,768.00

1,320.00

445.00

188.50

框 架
协 议 +
订 货

单

944.29

框 架
金 额88.80
万 元
（实 际
结 算71.5 万

元）

履约
进度
（%）

95.63

90.21

80.94

85.36

已完
工

已完
工

已完
工

已完
工

收
入
确
认
时
点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完
工
验
收

验
收
合
格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设
备
验
收
及
按
运
维
服
务
期
限

2025 年
第 四 季
度 收 入

金额

2,134.31

1,979.37

673.32

336.17

166.81

88.47

86.63

67.45

收
入
确
认
依
据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工
程
量
完
工
确
认
单
设
备
供
货
竣
工
验
收
证
书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验
收
单
及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毛利率
（%）

9.09

10.18

30.79

0.18

20.18

-4.23

102.84[注1]

61.22

单元：万元

信用政策

(1) 每月根据审核完成合同内工
程量金额的 70%支付进度款；(2) 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支付
至合同金额的 75%；(3) 项目竣
工验收满 1年且结算审计完成
支付至审定金额的 80%；(4) 项
目竣工验收满2年后，付至审定
金额的 90%；(5) 项目竣工验收
满3年后，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相关评审后付至审定金额的100%。

(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预付工
程款 10%；(2) 工程进度款按照
工程量清单及报价和上月工程
施工审定产值的 80%并扣除预
付款后进行支付。累计支付至
合 同 总 价 的 50%时 ，停 止 拨
付。地下水修复达标初判结束
达标后支付合同总价 15%。污
染土壤修复治理全部完成，通
过第三方效果评估单位的检
测、验收合格并取得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合格批复文件
后 6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价 15%。工程项目移出安徽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后，完成竣工结算并
出具审计报告后 60 个工作日

内，支付至审定价的97%。
(1) 预付款：签订合同后一周内，
支付项目合同款的 10%；(2) 发
货款：甲方根据土建进度提前
三 个 月 支 付 项 目 合 同 款 的20%；(3) 到货款：主要设备到
场，经双方验收签字后一周内，
支付项目合同款的30%。(4) 工
艺验收款：甲方凭双方签字确
认的调试验收单在一周内支付
项目合同款的 15%。系统正常
运行三个月后甲方一周内支付
项目合同款的 15%。 (5) 质保
金：项目工艺验收满一年，经甲
方确认后一周内支付质保金，

即项目合同款的10%。

(1) 设计款：乙方施工图经甲方
审核通过并提交发票后 7日内
支付合同价款的 10%；(2) 设备
到货款：乙方完成设备生产、到
货验收合格并提交发票后14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 20%；(3) 设备安装款：乙方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提交竣工资料并开
具发票后14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价款的 30%；(4) 系统调试验
收款：乙方完成系统调试并达
标、交付相关资料且开具发票
后14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
的20%；(5) 结算款：在第四笔调
试款支付完成、审计出具结算
单且乙方提交剩余发票后14个
工作日内支付装置结算总价的90%；(6) 质保金：项目 1年质保
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14个工作
日 内 支 付 装 置 结 算 总 价 的10%。

(1)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7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的预付
款；(2) 备货完成后，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20%的发货款；(3) 到货
款：货到现场后14天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50%的到货款。

根据合同规定将货物交付、验
收合格后，乙方提供发票，甲方
一次性支付至该批设备款金额(设备单价*设备实际用量)的95%，设备款每季度支付一次，
剩余5%的质量保证金待3年维

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签约合
同价的 10%；根据实际完成工
程量及实际运输和处置数量每
个月结一次，每个月按实际费
用的 70%支付，全部处置完成
并验收合格后付至累计已完成
工程量总额的 85%，经委托第
三方审计后付至最终结算价的100%。

水处理设备安装并验收合格后
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
付 40%的服务款，剩余 60%的
服务款则分四个季度根据考核
结果进行支付，即每个季度最
高 可 以 支 付 的 服 务 款 为 的15%，实际支付金额则根据每个
季度的运维考核得分情况进行

支付。

期 后 回
款 金 额[注2]

603.75

289.92

19.64

9

10

客户9

客户10

5-6
年

2-3
年

2024-2025年污
染地块风险管
控工程（一期）
污水站运维服

务

污水处理厂尾
水人工湿地工
程工程设计、设
备采购与安装、
工程施工、调试

与交付

227.06

5,513.28

已完
工

73.80

按
运
维
服
务
期
限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53.55

45.32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工
程
量
确
认
单

62.29

4.43

半年度结算。由乙方向甲方提
交半年度工作报告及费用结算
清单，工作报告及费用结算清
单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于
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格增值税发
票后在 5个工作日内支付半年

度款项。
(1) 预付款：发包人应在双方签
订合同后或不迟于约定的开工
日期前的 7天内预付建筑安装
工程费合同价的 25%；(2) 进度
付款审核和支付：建筑安装工
程费:按两个月进度支付工程进
度款，每两个月按已完成工程
量价款的 80%支付；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额的90%；确定工程结算金额后支付
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7%；余款
留作质量保证金,缺陷责任期结
束后 1个月内全部返还质量保

证金。

56.77

120.00

[注1]系工程决算审定造价金额增加

[注2]期后回款截至2026年6月11日，下同

2. 2025年度前十大客户明细列示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客户2

客户1

客户11

客户3

客户12

客户13

客户4

客户14

客户15

客户16

合
作
年
限

1年

1年

1年

2-3
年

1-2
年

1-2
年

1年

1-2
年

1-2
年

2-3
年

合同内容

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施工所需
材料和设备购
置并安装，直至
原制气厂南区
地块污染土壤
修复项目竣工
验收合格及地
块移出安徽省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和
缺陷责任期内
的保修、移交、
备案等相关资
料的办理等工
程总承包项目
的全部工作。

按照合同的相
关要求，以及通
过评审备案的

《风 险 评 估 报
告》、《管 控 方
案》及设计图纸
中的要求，编制
管控实施方案
并通过评审，完
成场地土壤及
地下水等风险
管控工作，最终
通过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评审。
根据技术要求
提供 5 套 BioFit
设备(处理规模:4000m3/d) 及 2
年运维服务。

根据技术要求
提供 1 套 BioFit
设备(处理规模:8000m3/d) 及 2
年运维服务。

负责开展废水
处理施工图纸
的设计、废水处
理设备采购、设
备安装、调试、
技术指导工作

负责粗品车间
废气处理项目
产品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设备
安装、调试、技

术指导工作

负责江东污水
处理厂项目技
术参数、设备安
装、调试、技术

指导工作

根据合同条款
约定完成废水
处理装置 (含废
气)设计、生产/
制 造/购 买 、包
装/运输、提供安
装或安装指导、
检测、调试/试运
行、合规图纸、
质量保修服务

等

根据技术指标
提供粉碳投加
装置、高锰酸钾
投加装置、PAM

投加装置等

提供强化脱氮
型 硝 化 菌(BioFit)、特种微
生物载体 (亲水
改性固定化硝

化菌载体)等
根据合同约定，
公司根据客户
项目规划设计，
满足污水处理
达标排放，根据
客户的产品制
造和工艺等要
求进行设计 (含
土 建 设 计)、制
造、采购、施工
安装 (不含土建
施工)、调试、维
护及人员培训

等。

合 同
金额

6,768.00

2,784.79

968.00

278.50

1,320.00

911.86

506.00

445.00

342.00

430.00

2,340.00

履约
进度
（%）

90.21

95.63

80.94

99.65

已完
工

85.36

已完
工

已供
货完
毕

97.04

收 入
确 认
时点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设 备
验 收
及 按
运 维
服 务
期限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99.84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验 收
合格

验 收
合格

按 履
约 进
度 确
认

2025
年 第
四 季
度 收
入 金

额

4,878.23

2,443.21

830.93

235.78

1,056.93

804.12

447.09

336.17

302.65

217.70

214.99

收入确
认依据

工程量
确认单

工程量
确认单

验收单
及工程
量确认

单

工程量
确认单

工程量
确认单

送 货
单 ，签
收单

工程量
确认单

送 货
单 ，验
收单

验收单

工程量
确认单

毛 利
率

（%）

10.18

9.09

56.86

64.67

30.79

12.77

9.47

0.18

4.21

91.67

53.97

单元：万元

信用政策

(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预付工
程款 10%；(2) 工程进度款按照
工程量清单及报价和上月工程
施工审定产值的 80%并扣除预
付款后进行支付。累计支付至
合 同 总 价 的 50%时 ，停 止 拨
付。地下水修复达标初判结束
达标后支付合同总价 15%。污
染土壤修复治理全部完成，通
过第三方效果评估单位的检
测、验收合格并取得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合格批复文件
后 6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价 15%。工程项目移出安徽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后，完成竣工结算并
出具审计报告后 60 个工作日

内，支付至审定价的97%。

(1) 每月根据审核完成合同内工
程量金额的 70%支付进度款；(2) 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支付
至合同金额的 75%；(3) 项目竣
工验收满 1年且结算审计完成
支付至审定金额的 80%；(4) 项
目竣工验收满2年后，付至审定
金额的 90%；(5) 项目竣工验收
满3年后，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相关评审后付至审定金额的100%。

(1)预付款 50%；(2)待交付的设
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初
验后付 30%；(3)设备全部通过
终验后付 15%；(4)剩余款项按
年支付，每年运维结束后付2.5%。

(1) 预付款：签订合同后一周内，
支付项目合同款的 10%；(2) 发
货款：甲方根据土建进度提前
三 个 月 支 付 项 目 合 同 款 的20%；(3) 到货款：主要设备到
场，经双方验收签字后一周内，
支付项目合同款的30%。(4) 工
艺验收款：甲方凭双方签字确
认的调试验收单在一周内支付
项目合同款的 15%。系统正常
运行三个月后甲方一周内支付
项目合同款的 15%。 (5) 质保
金：项目工艺验收满一年，经甲
方确认后一周内支付质保金，

即项目合同款的10%。
(1)预付款合同额 30%；(2)设备
进 度 款 30%；(3)设 备 验 收 款25%；(4)项目整体竣工，付至合
同和 95%；(5)质保金条款:买方
留取最终结算价款总价的 5%
作为设备及安装工程的质量保

证金。
(1)预付款合同额 20%；(2)提货
款 80%；(3)竣工验收后 15天内
开具时间与质保期等同的合同
总额的 5%质量保函，同时退回

履约保函。
(1) 设计款：乙方施工图经甲方
审核通过并提交发票后 7日内
支付合同价款的 10%；(2) 设备
到货款：乙方完成设备生产、到
货验收合格并提交发票后14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 20%；(3) 设备安装款：乙方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提交竣工资料并开
具发票后14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价款的 30%；(4) 系统调试验
收款：乙方完成系统调试并达
标、交付相关资料且开具发票
后14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
的20%；(5) 结算款：在第四笔调
试款支付完成、审计出具结算
单且乙方提交剩余发票后14个
工作日内支付装置结算总价的90%；(6) 质保金：项目 1年质保
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14个工作
日 内 支 付 装 置 结 算 总 价 的10%。
(1)全部合同设备运到现场，经
开箱检验合格,50%；(2)全部合
同设备调试完毕，甲方签发初
步验收证书，45%；(3)合同价格

的5%为质量保证金。
(1)预付款：合同金额的30%；(2)
发货款：产品检测报告、验收合
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60%；(3)
调试款：保证出水达标，出水水
质一个月内稳定达到设计要求
之后 10 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8.5%；(4)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

支付合同金额的1.5%。

预付款 10%，主要设备到货验
收合格7日内支付30%，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后正常运行12个月
支付 30%，竣工验收合格后正
常运行 24个月支付 30%（其中10%质量保证金）

期 后
回 款
金额

603.75

264.58

150.00

32.16

36.55

3. 与以往年度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的具体说明

（1）客户结构与合作模式无重大差异

2025年四季度前十大客户性质主要包括：1) 长期合作的市政单位、国有控股公司，为公司稳定传

统客户；2) 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以及新增国资项目等工业类项目的客户，属于公司正常市场拓展结

果。相应客户结构、合作准入标准、业务获取方式等与以前年度不存在重大差异。

（2）合同业务内容、履约模式无重大差异

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占比为43.42%，较上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23.16%有所提高，

主要原因系合肥合燃项目和临平龙超线项目基本于本年下半年度开始履约业务，带动四季度收入规

模大幅增长。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收入全部来自土壤修复、水环境治理、工业废水废气治理等，均为公司营业

执照范围内的核心主营环保业务。项目履约方式为EPC总承包、施工承包、运维服务，与公司历年业

务结构、履约形态保持一致，未出现新业务、新业态等异常情形。

（3）信用政策未发生放宽、变更

对比往年同类型项目：政府类项目均执行“进度款+竣工款+审计尾款+质保金”的阶梯式付款政

策；工业类项目执行“预付款+发货款+到货款+调试款+质保金”的常规节点付款。公司2025年第四季

度所有项目信用政策、付款比例、账期、质保期要求均与以前年度基本一致。

（4）毛利率波动为项目个性化差异，无异常、无重大变动

公司2025年度及2025年第四季度各项目毛利率区间差异较大，系不同项目类型天然属性导致，

属于正常合理波动：1) 土壤修复、市政土建类项目施工成本刚性强、主材价格透明，毛利率偏低(4%-
10%)；2) 工业废水成套设备项目含设备集成、技术服务，毛利适中；3) 水环境运维项目人工及耗材占比

低、结算溢价高，因此毛利率较高(60%以上)；4) 个别设备供货项目因年度零星整改、调试增量成本导

致小幅亏损。上述波动均为单个项目结算差异，与历年同类项目毛利区间匹配，无重大差异。

（5）期后回款节奏符合行业惯例，无异常变化

公司主要项目如政府类项目回款受财政审计、年度预算、评审流程影响，存在跨年结算特征；工业

客户按设备节点正常回款。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项目期后回款情况与公司历年结算周期匹配，不存

在重大异常。

综上所述，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客户结构、合同条款、履约模式、信用政策、毛利结构、回款情况

与以往年度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4. 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属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行业。主要经营活动为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环保水处理、废气治理、

土壤及地下水修复等相关的研发、设计与咨询、设备及系统集成业务和工程总承包业务。产品主要包

括提供环保综合治理服务、销售环保设备及提供技术服务，其收入确认原则如下：

主营业务类别

环 保 综 合 治
理服务

环 保 产 品 的
销售与服务

环境治理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

环保产品的销
售

提 供 维 修 、检
查、保养等服务

收入确认原则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按照投入法确定
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

除外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公司在完成相关服务时
根据与业主签订的合同，经业主审核并确认后确认收入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若公司需提供安装调试
等服务义务的，公司在办理交货手续完毕并完成服务义务
后确认收入；若公司无需提供安装调试等服务义务的，公

司在办理交货手续完毕后确认收入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公司在完成为客户服务

的义务并经客户确认后确认收入

外部证据
工程量结算单、监理报告
（若有）及结算审计报告（若

有）
经客户签字确认的服务确

认单等

经客户签字确认的产品送
货单、产品验收单、安装服

务确认单等

如上表所述，公司环境治理工程业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按照投入法计算确认，公

司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对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9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

说明2025年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完整、准确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9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

扣除》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营业收入开展全面核查，具体扣除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

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2.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
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担保、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入，为

销售主营产品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
3.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6.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

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等。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5.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6.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025年度
12,654.69

12,654.69
如上表所述，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环保综合治理服务业务。报告期内未产生其他业务收入、

类金融收入、新增贸易收入、无关关联交易收入，无未形成稳定模式的业务收入；所有交易均具备真实

业务背景、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虚假交易、构造交易、显失公允交易等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亦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综上，公司已按监管规则完整、准确完成营业收入扣除工作，不存在应扣未扣的情况，营业收入扣

除结果完整、准确。

（四）结合在手订单具体构成、预计执行周期、收入确认时点，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是否存在进

一步下滑的风险，以及公司改善经营的举措

1.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2026年5月底，公司已签订尚未执行的合同总额约为11,262.77万元(不含税)，预计执行周期

与收入确认时点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执行周期

1-12个月
13-24个月
24个月以上

（不含24个月）
合 计

截至2026年5月底
待执行合同总额

（不含税）
4,156.14
1,965.40
5,141.24
11,262.77

2026年 1-6月预计可确认收
入金额

3,484.80
473.40
266.59
4,224.79

2026 年 7-12 月预计可确认收
入金额

3,895.92
571.16
305.44
4,772.51

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2026年预计可确认的收入金额进行了合理预估，如上表所示。其中截

至2025年5月底待执行合同总额全部为公司已完成商务签订的项目合同，不包含公司已备案未签订

的潜在项目与客户。考虑到二三季度为招投标旺季，公司有多笔已备案待投标项目，本年度实际可执

行的合同总额将会大于表内数据。公司2026年1-6月预计可确认收入金额为公司根据1-5月已完成

的项目进度进行的收入确认，该部分金额已经全部入账，实际 1-6月确认收入金额将会高于预估数

据。公司2026年7-12月预计可确认收入金额为公司根据目前正在执行的合同的项目计划进行预估，

不包含尚未签订合同的潜在项目。受公共项目招投标计划安排的季节性特征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

波动也呈现较为明显的。2022年-2025年，公司在7-12月确认的营业收入占公司全年度收入比例分

别为54.87%、51.34%、67.32%，三四季度的营收占比要显著高于一二季度，因此公司预估实际可实现

的营业收入将会高于上表所示预计数据。

如上表所述，按照公司截至目前在手订单（不含备案未签订的潜在项目与客户）测算，目前在手订

单在2026年预计确认收入8,997.30万元。考虑到二三季度为招投标旺季，公司有多笔已备案待投标

项目，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进一步下滑的风险相对较低。公司也在积极推行相应改善经营的举措，并积

极推进公司自研技术资源化类业务的市场推广，以应对营收下滑的风险。

2.公司改善经营的举措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环保行业标准升级、结构转型的关键一年。当前环保行业

传统领域盈利水平企稳回升，双碳、资源化、智慧环保等高成长性赛道正逐步打开增长空间。围绕公

司发展战略，公司制定了具体经营计划与措施：

（1）资源化业务开发计划

通过自主研发与产学联动相结合的模式，公司已围绕资源化领域的相关新兴技术与新应用场景

积累了较多开发经验。包含有机溶剂回收技术在内的部分成熟技术已实现初步商业转化。目前，公

司已分别与客户17和客户18签署相关溶剂回收协议，相应业务预计于2026年陆续落地。

2026年公司将就一般工业固废的无害化处理与矿物金属等高附加值资源化利用的新场景应用开

展进一步研发，重点解决高附加值资源物的污染处理与再生回收难题，依托投资运营模式实现自主技

术装备化。就工业废水废气回收并资源化利用领域，重点开展核心技术装备化的研究，打造专用设备

产品。

（2）数智化与装备化开发计划

2025年公司已确立以Biofit技术为示范蓝本，通过装备化与数智化开发协同配套软硬件工艺包，

建立独立运营主体发展创新业务的商业模式。2025年，公司已与客户19等客户签署协议，并实现营

业收入超过千万元。

2026年公司将继续深挖其他业务场景下数智化与装备化的开发潜力，对传统业务进行赋能，并积

极推动在该模式下孵化的新场景应用进行独立运营尝试，通过在独立主体层面引入股份激励的方式

激发团队的管理潜力，充分开发环境修复、河道治理、市政管网及工业端污染等环保场景的新技术与

新应用。重点开发大型工业企业客户群，以此为撬动点实现传统优势业务与数字业务的协同与融合。

（3）环境修复业务发展计划

围绕“立足浙江、深度开发华东”、“聚焦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和“布局华中与西部地区”的市场

布局战略。过往年度，公司分别于安徽、新疆、湖北等地区取得一系列标杆项目，同时，业务区域集中

的特性得到改善。2025年度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在项目备案筛选过程中重点关注资金安全性，在与客

户的商务谈判过程中通过以合同总价折让换取项目预付款或保证金的形式，增强项目的资金周转效

率，以此严控应收账款风险。2026年公司将继续深化该策略，同时推进过往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实

现稳健业务拓展。

近期，公司陆续客户20的C项目及D项目，并尚有多个项目跟踪投标过程中。

（4）技术研发计划

2026年，公司将继续扎实推进研发工作，在适当控制研发经费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技术研发中

心作用，深化与知名院校的研发合作，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技术研发优势。在已取得“省级企业研究

院”、“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博士后工作站”、“水污染控制浙江省工程实验室成果转化与推广应

用平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础上，推进“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的评定工作，筹备“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积极主持与参与国家级与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以打造更优秀的技术研发平

台，聚拢更优秀的科技研发资源，创造更优秀的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

在具体研发工作上，公司集中于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领域、水污染治理领域以及固废处置领域开展

持续研发工作，通过技术研发计划的有效开展，依托相应的技术成果，预计将在公司现有主业中实现

进一步的降本增效效果，整体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5）管理提升计划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战略，围绕战略要求明确目标、分解任务、压实责任、增进效益。要保证决策精

细制定。推进长期战略规划工作实施，全面加强各层级人才储备与梯队建设，确保决策前瞻务实、精

准高效。要保证计划精细执行。强化生产经营计划的权威性、指导性和系统性，确保计划精准、全面、

系统执行。

同时强化组织建设，做好各部门与员工的思想引导和业务辅导，强化制度建设。以管理工具数字

化、制度系统化、流程标准化为模板，提升管理精准化水平，形成高效、积极的工作风格。让管理更加

稳健、均衡、严谨和高效。

（五）说明公司净资产大幅减少的原因，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资产减值情况等，说明公司拟改善净

资产状况的措施，并提示相关不确定性风险

1. 公司净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净资产

净利润
期末净资产

2025年度
19,888.78
-6,067.48
13,956.71

2024年度
28,109.01
-8,220.22
19,888.78

2023年度
40,197.64
-12,088.64
28,109.01

如上表所述，公司净资产大幅减少主要系：

(1) 行业与市场环境影响：公司所处环保治理行业受宏观经济、下游行业需求波动及行业竞争加

剧影响，近年营业收入持续下滑；

(2) 公司业务结构调整与投入：公司持续推进业务转型，优化传统业务布局，高毛利新技术业务占

比仍较低，整体盈利能力偏弱；同时为维持核心技术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公司在研发等方面保持必要

投入，进一步影响当期利润表现；

(3) 减值与信用损失：前期受项目回款状况影响，公司计提部分信用减值损失与资产减值损失，对

未分配利润形成负向影响，虽然2025年相关损失显著减少，但未能扭转累计亏损态势。

2.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资产减值情况等，说明公司拟改善净资产状况的措施，并提示相关不确定

性风险

2022-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持续亏损，净资产分别为40,197.64万元、28,109.01万元、19,888.78万

元、13,956.71万元和13,016.44万元，净资产持续下降，报告期各期净资产下降绝对值分别为12,088.63
万元、8,220.83万元、5,932.07万元和940.27万元，下降速度已放缓。

公司的持续亏损主要受到环保行业整体周期下行压力影响，行业市场规模增长放缓，整体盈利能

力下降，应收账款风险突出。受到部分应收账款收回困难影响，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坏账计提的影响较

高，2022-2025年信用减值损失与资产减值损失合计分别为-1,585.29万元、-6,151.51万元、-2,616.51
万元和453.55万元。自2023年起调整经营战略采取主动业务收缩，以应对的行业整体的盈利下行与

应收账款风险。随着公司对于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逐步生效，部分长期欠款通过法律诉讼、化债政策

和债务重组等手段得到了逐步解决，亏损趋势已得到较为明显的缓解。公司将持续改善基本面，努力

推动经营稳定向好，避免出现重大经营决策失误、基本面重大变化等事项，以排除净资产为负风险。

从审慎角度，公司进一步提示业绩持续亏损和净资产为负的不确定性风险如下：

受到环保行业整体周期下行压力影响，行业市场规模增长放缓，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应收账款风

险突出。2022-2026年一季度，受到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下滑与部分应收账款收回困难的影响，公司业

绩持续亏损。公司自2023年起调整经营战略以应对的行业整体的盈利下行与应收账款风险。随着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逐步生效，亏损趋势已得到较为明显的缓解。但由于影响公司经营的

内外部因素较为复杂，若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公司的应收

账款回收产生重大问题等不利因素，公司业绩将可能产生持续亏损和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 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主要系公司积极推动业务结构升级转型战略；传统业务在新承接业务时，进

一步加强对业主资信、履约等情况的评判，选择承接资信状况较好、经济实力较强、履约记录更优质的

业主单位的项目，以应对市场风险，整体市场规模呈保守性收缩态势。同时，高毛利水平的先进自研

技术业务订单尚未实现显著营收转化，综合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所致，具备合理性；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除了以水处理业务为主的博世科、京源环保，以及以垃圾焚烧

业务为主的永清环保，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环保工程相关业务营业收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与公

司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2. 公司环境治理工程业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按照投入法计算确认，公司按照履约

进度确认收入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公司已按监管规则完整、准确完成营业收入扣除工作，不存在应扣未扣的情况，营业收入扣除

结果完整、准确；

4.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进一步下滑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公司执行了相应改善经营的举措，积极应

对；

5. 公司净资产大幅减少主要系公司所处环保治理行业受宏观经济、下游行业需求波动及行业竞

争加剧影响，近年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导致持续亏损；若公司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

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产生重大问题等不利因素，公司业绩将可能产生持续亏损

和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二、关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年报显示，（1）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约2.81亿元，坏账准备余额

约1.17亿元，坏账计提比例41.56%。应收账款账龄在2年及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约2.0亿元，占

比约 72.6%，整体账龄较长。本期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1,038.70万元，收回或者转回坏账准备

8.5万元，坏账准备“其他变动”科目发生额1,350.64万元。公司对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及华堂蕲春

水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3,378万元，公司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80%，主要系预

计无法全部收回。根据公开信息，上述两主体分别被列为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限制高消费企

业，并涉及多项诉讼纠纷。（2）公司2025年末合同资产账面余额1.94亿元，其中质保金438.47万元，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 1.90亿元。公司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1.95%，明显低于应收账款计提比

例。

请公司：（1）列示合并口径下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前十名欠款方的名称、注册资本、账龄、金

额、业务类型、形成时间、坏账准备余额以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与公司及公司实控人存在关联关系；

（2）说明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及预计回款安排是否

存在客户偿付能力实质性恶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3）说明公司对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及

华堂蕲春水务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具体背景、首次合作时相关客户是否已存在重大信用问题；公

司对前述款项按照单项计提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剩余款项预计能够收回的认定依据充分性；（4）结

合长账龄应收账款信用情况，说明公司对其他长账龄应收账款未采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按

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审慎，账龄3-5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50%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

否存在明显差异；（5）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坏账准备“其他变动”的具体

内容，相关列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6）说明合同资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账龄情况，

是否存在长期挂账未结算的项目，若是，说明应收交易对手方、交易内容及金额、长期未决算的原因及

合理性；（7）说明公司以往年度是否存在质保期内向客户提供维修质保服务并发送相关费用，若是，预

计负债中未见计提质保义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一、公司回复

（一）列示合并口径下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前十名欠款方的名称、注册资本、账龄、金额、业

务类型、形成时间、坏账准备余额以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与公司及公司实控人存在关联关系

1. 2025年末，公司合并口径下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余额前十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21

客户22

客户23

客户
性质

国有
控股

市政
单位

国有
控股

注册
资本

75,000.00

--

49,657.30

应收款项余额

应 收
账款
余额

1,388.62
7,302.91

5,524.61

合 同
资产
余额

7,485.45

1,740.16

小计

8,874.07
7,302.91

7,264.77

形
成
时
间

2022-2025年

2023-2024年

2022-2024年

业
务
类
型

环
境
修
复

环
境
修
复

工
业
污
染
源
治
理

账龄

1 年
以内

269.99

1- 2
年

3,017.89
4,369.24

251.38

2- 3
年

5,200.66
2,933.67

2,291.34

3- 4
年

385.54

4,722.05

4- 5
年

5 年
以上

坏 账
准 备
余额

1,542.79
1,023.66

2,844.43

期 后
回 款
情况

2,500.00
3,929.82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未 披
露 的
资 金
占 用
情形

否

否

否

客户24

客户10

客户2

客户25

客户16

客户1

客户26

合 计

民营
企业

市政
单位

国有
控股

国有
控股

上市
公司

国有
控股

民营
企业

[注]

--

100,000.00

50,000.00

20,000.00

300,000.00

1,000.00

3,378.00

1,967.47

991.10

16.89

46.78

921.50
21,537.88

813.76

2,722.00
1,203.42

1,334.74

1,270.71

16,570.24

3,378.00

2,781.23
2,722.00
2,194.52

1,351.63

1,317.49

921.50
38,108.12

2022年

2024-2025年

2025年

2022-2024年

2024-2025年

2025年

2020-2021年

工
业
污
染
源
治
理
环
境
修
复
环
境
修
复
环
境
修
复
工
业
污
染
源
治
理
环
境
修
复
环
保
咨
询

138.61

2,722.00

233.72

1,317.49

4,681.81

2,642.61

1,263.63

1,117.91

12,662.66

429.52

10,855.19

3,378.00

501.37

8,986.96

470.00

470.00

451.50

451.50

2,728.60

268.42

81.66

462.95

118.80

39.52

686.50
9,797.33

428.58

120.00

603.75

7,582.15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客户24包括两家公司，其中注册资本分别为3,728.81万元、8,000.00万元，由于该两家公司同

属于占*华控制，故对应收账款进行合并披露

如上述所述，公司公司与前十名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说明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及预计回款安

排是否存在客户偿付能力实质性恶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2025年末，公司账龄2年及以上的主要应收账款明细、回款及风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22
客户23
客户24
客户21
客户25
合 计

占比（%）

客 户 性
质

市 政 单
位

国 有 控
股

民 营 企
业

国 有 控
股

国 有 控
股

应收账款
余额

7,302.91
5,524.62
3,378.00
1,388.62
991.10

18,585.25
66.04

其 中 ：账
龄 2 年 以

上余额

2,933.67
5,524.62
3,378.00
1,301.82
910.94

14,049.05
68.76

坏 账 准
备

1,023.66
2,521.54
2,728.60
262.97
340.62
6,877.39
49.78

2025年
回款

3,574.62
250.00
520.00
4,767.92

9,112.54
28.65

2026 年回
款

3,929.82

428.58
2,500.00

6,858.40
70.32

信用政策
是否发生

变化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存在偿付
能力实质性恶

化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无 法 收 回

风险

否

否

[注]
否

否

[注]客户24前期因失信被执行人、股东被限制高消费等，公司已将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如上表所述，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主要系公司客户以国有控股单位及市政单位为主，其

主要依赖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履行手续较长，且近几年因部分地区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回款相对较

慢，考虑该等客户资信较好，款项不能收回的风险较小，并且该等客户目前经营正常，除客户24外，其

他公司信用风险特征未发生显著变化。公司已对客户 2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相应坏账准备计提充

分。

（三）说明公司对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及华堂蕲春水务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具体背景、首

次合作时相关客户是否已存在重大信用问题；公司对前述款项按照单项计提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剩

余款项预计能够收回的认定依据充分性

1.对华堂系列两家水务公司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及具体情况

2022年1月，公司与武汉华堂环境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堂）下属两家项目子公司

华堂蕲春水务有限公司、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分别签署蕲春县八里湖污水处理厂、浠水县清泉污水

处理厂项目对应的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及工程施工系列合同。根据客户属地主体管理要求，项目按污

水处理厂所属主体分别签约，不同业务类型按适用税率分拆签订，最终形成六份合同。上述合同实质

为同一控制主体下、同一整体污水处理EPC工程项目，公司统一开展项目预算、设计、采购、施工及全

过程管理，业务实质具备整体性。

相关合同签署及付款条款具体情况如下：

（1）华堂蕲春水务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合同金额 388.00万元，约定 2022年 12月 10日前全额支付工程款；设备采购合同金额

522.60万元，约定2022年12月支付首笔设备款，2023年各季度分期付清全部设备款项；工程设计合同

金额20.00万元，约定2022年12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

（2）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合同金额647.40万元，约定2022年12月10日前全额支付工程款；设备采购合同金额2,
290.00万元，约定2022年12月支付首笔设备款，2023年各季度分期付清全部设备款项；工程设计合同

金额30.00万元，约定2022年12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

上述系列合同合计总金额3,898.00万元。其中设备采购类合同存在跨年度、分期收款安排，收款

周期超过一年且金额重大，合同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十七条

规定，公司2022年对分期收款对应的设备合同金额2,812.60万元确认为长期应收款，并按实际利率法

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扣除坏账及未确认融资收益后净额在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

因上述长期应收款约定付款期限到期后对方未能按期足额履约，款项已发生逾期，公司2023年

根据报表列报规则将逾期长期应收款重分类至应收账款核算，形成期末对华堂系列公司应收款项余

额。

2.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首次合作时经核查对方信用资质合规，该主体未被列入失信名单，无重大信用隐患。公司对华堂

蕲春水务有限公司、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相关款项采取单项评估、单独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系：(1)对
方未按合同约定到期后支付相应款项，构成逾期；(2)2023年起对方主体信用及司法风险显著异常；经

公开信息核查，其控股股东武汉华堂环境工程投资有限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高消

费措施，实际控制人亦被限制高消费，涉诉、被执行案件数量较多，其信用风险发生显著变化；(3) 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并陆续提起诉讼。基于对

方已出现逾期、涉诉、失信、股权冻结等多项负面信号，该等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已发生显著变化，需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因此，公司对华堂公司系列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单项减值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具有

充分、合理的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相关规定。

3.剩余款项预计可收回的认定依据及充分性说明

尽管华堂系列公司主体存在失信、涉诉等负面情形，但结合项目现状、华堂系列公司起诉当地政

府并胜诉的司法判决、资产运营及重组进展，公司判断剩余债权仍具备可收回基础，具体如下：

（1）经了解，华堂系列公司运营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均为民生工程，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具备持续

造血能力，具备长期分期清偿债务的基础条件。华堂系列公司长期资产较多，具备一定的公司清算偿

还能力。公司基于华堂系列公司正常运营回收现金以及极端情况下破产清算偿还现金等，估计了对

应的款项可收回金额为1,186.55万元，相应单项计提了坏账准备2,728.60万元。

（2）2025年10月，公司与对方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乙方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若因

政府付款延迟，最迟不超过 2026年 2月 15日)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500万元整；自 2026年起至 2028年

止，乙方应分别于每年的6月30日、12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428.58万元整；乙方应于2029年6
月 30日前向甲方支付最后一笔欠款人民币 407.58万元整。公司已于 2025年 12月收到第一笔款项

500万元，2026年6月收到第二笔款项428.58万元；上述金额在公司估计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之内。

（3）经了解，目前当地国有水务平台正与华堂蕲春水务有限公司、浠水华实水务有限公司洽谈股

权收购及资产重组事宜。

（四）说结合长账龄应收账款信用情况，说明公司对其他长账龄应收账款未采取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合理性，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审慎，账龄3-5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50%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公司对其他长账龄应收账款未采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1) 公司其他长账龄应收款项(含合同资产)分客户性质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国有控股
市政单位
民营企业
上市公司

应收款项小计

2025.12.31
22,851.81
11,494.60
7,607.19
2,249.85
44,203.45

2024.12.31
29,658.75
18,256.57
9,168.47
2,660.17
59,743.96

变动
-6,806.94
-6,761.97
-1,561.28
-410.32

-15,540.51
(2)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含合同资产）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5年

5年以上
合 计

账面余额
44,203.45
6,683.52
14,324.26
11,130.64
9,271.50
2,793.53
44,203.45

坏账准备
11,288.35
200.51
1,432.43
2,226.13
4,635.75
2,793.53
11,288.35

计提比例（%）
25.54
3.00
10.00
20.00
50.00
100.00
25.54

根据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账款单项评估信用风险，除了单项

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公司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确定应收账款组合，并按照账龄计提比例，

计算坏账准备金额。其他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客户主要系国有控股、市政单位、上市公司为主，其主

要依赖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履行手续较长，且近几年因各地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回款相对较慢，考虑

该等客户资信较好，款项不能收回的风险较小，并且该等客户目前经营正常，信用风险特征未发生显

著变化，故未将其他长账龄应收账款采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而是与其他应收账款一起通过划分账龄

组合，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2.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审慎，账龄3-5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50%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 公司应收账款迁徙率及预期信用损失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小 计

账面余额

6,683.52
14,324.26
11,130.64
6,176.62
3,094.88
2,793.53
44,203.45

预期损失率

4.19%
10.40%
23.90%
38.26%
56.61%
80.00%

预期损失率计算的坏
账准备
279.95
1,490.11
2,660.72
2,363.39
1,751.89
2,234.82
10,780.88

按账龄计提的坏账
准备
200.50
1,432.43
2,226.13
3,088.31
1,547.44
2,793.53
11,288.34

差异

-79.45
-57.69
-434.59
724.92
-204.45
558.71
507.46

如上表所示，公司应收账款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与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差异不大，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大于按照预期损失率计算的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账 龄

高 能 环 境
（603588）

建 工 修 复
（300958）

博世科（300422）
万德斯（688178）
维尔利（300190）
京 源 环 保

（688096）
津 膜 科 技

（300334）
永 清 环 保

（300187）
同行业平均[注3]

卓锦股份

1年以内

5.00%
[注1]
6.00%
5.00%
[注2]
3.00%
5.87%
5.00%
3.09%
3.00%

1至2年

10.00%
10.00%
12.00%
10.00%
10.00%
10.00%
21.48%
28.00%
13.50%
10.00%

2至3年

30.00%
20.00%
20.00%
30.00%
30.00%
20.00%
46.56%
36.00%
28.06%
20.00%

3至4年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00.00%
45.00%
52.78%
50.00%

4至5年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50.00%
100.00%
45.00%
71.67%
5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5.00%
93.89%
100.00%

账 龄 组 合 实
际计提比例

8.28%
29.62%
27.24%
18.86%
22.97%
15.93%
20.40%
18.00%
20.16%
25.54%

[注1] 建工修复一年以内分为0-6个月，7个月-1年，其中0-6个月坏账计提比例为1.00%,7个月-
1年坏账计提比例为5.00%

[注2] 维尔利一年以内分为0-6个月，7个月-1年，其中0-6个月不计提坏账准备,7个月-1年坏账

计提比例为5.00%
[注3] 维尔利6个月以内不计提，高能环境关联方、政府公用及未完工未结算组合不计提，故计算

时剔除

如上表所述，公司3-5年账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为50%，与津膜科技一致，略低于其他同行

业可比公司，但按照账龄组合实际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

（五）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坏账准备“其他变动”的具体内容，相关

列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 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组合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5年

5年以上
合 计

2025.12.31
3,378.00
24,762.78
821.94
6,887.19
5,570.11
8,690.01
2,793.53
28,140.78

2024.12.31
3,898.00
34,156.44
4,594.08
9,498.97
5,532.38
10,722.89
3,808.13
38,054.44

变动
-520.00
-9,393.66
-3,772.14
-2,611.77

37.73
-2,032.88
-1,014.60
-9,913.66

（下转D38版）


